
证券代码：

000883

证券简称：湖北能源 公告编号

: 2011-054

号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签署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拓展公司天然气业务，扩大公司规模，促进神农架林区提高区内天然气气化率和

用气水平、改善林区内能源消费结构，本公司与神农架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神农架林区政

府

"

）于

2011

年

9

月

9

日就神农架林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投资建设事宜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一、合作方介绍

神农架林区位于湖北省西北部。

1980

年

11

月， 湖北省政府批准成立神农架林区人民政

府。辖区总面积

3215.83

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面积

1.71%

。神农架林区现辖

5

镇、

3

乡，

68

个

行政村、

9

个居民委员会、

328

个村民小组，

1

个国家级森林及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

1

个林业管理局，

1

个国家森林公园，

1

个国家地质公园，

1

个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

1

个省

级旅游度假区。其中

5

镇为：松柏镇、阳日镇、木鱼镇、红坪镇、新华镇；

3

乡为：宋洛乡、九湖乡、

下谷坪土家族乡。总人口约

8

万人。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本次合作项目为神农架林区政府拟授权公司在神农架林区行政区域内进行天然气特

许经营，统一负责天然气特许项目的规划、筹资、建设、运营和管理，有序开发神农架林区天然

气下游市场，保障中心城镇天然气供应，确保安全、平稳供气。

特许经营期限为

30

年，地域范围为神农架林区中心城镇（含开发区、工业园区、重点旅游

景区等）；经营业务主要为工业、公用（含车用气）、民用、服务业天然气销售、运营和设备维护。

在本框架协议生效后， 公司负责投资 （或通过全资子公司湖北省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注册成立

"

神农架林区天然气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为准）

"

，注册资

本金约为

2000

万元。

（二）神农架林区政府承诺：

1

、神农架林区政府成立由区政府领导挂帅、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神农架林区天然气工

程建设指挥部，为公司在神农架境内投资建设和项目工程管理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确保工程

顺利进行。

2

、神农架林区政府全方位支持公司在神农架开展天然气项目建设和经营，承诺在建设期

从立项、核准、规划、征地、环评、安评、能评、特许经营权证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承诺在经营期

给予工商、税收、水电、交通等政策方面的优惠。

3

、神农架林区政府不干预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不承担公司在管理或经营中产生的债权

债务。

4

、神农架林区政府有序引导城区内所有机关、学校、医院、企业及其它事业单位使用天然

气。鼓励各类宾馆、酒店、农家饭庄等服务行业使用天然气。

（三）本公司承诺：

1

、公司聘请有资质的单位和专家对项目进行规划、可研、初步设计和施工图纸设计，并报

林区组织专家评审。

2

、公司根据上游气源量及省发改委安排的供气指标，在符合国家天然气利用政策前提下，

最大限度保证林区工业、公共服务和民用天然气源充足。

3

、公司按省发改委核准文件内容和天然气的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开展项目建设，项目的管

道、气站、器材器具等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4

、公司执行国家天然气价格政策，按照行业及物价部门相关政策收取初装费，保证按湖北

省物价部门核准的价格向神农架林区政府供气。

5

、公司可要求神农架林区政府提供一切便利条件，但须承担项目建设的全部安全责任，确

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6

、公司自行承担项目中低压管道、调压站、加气站等工程的全部建设费用。

三、对公司影响

天然气工程属于市政基础设施，具有自然垄断性和稳定的投资收益。此次投资是公司在天

然气产业领域的进一步拓展，有利于发挥公司在湖北省的区域优势，进一步拓展天然气业务产

业价值链，做大天然气终端业务规模，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均摊到每年的收益，对公司总体收益

状况影响较小。

四、风险提示

协议中关于项目的具体条款尚未确定，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具体投资项目履行相应决

策和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神农架林区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投资建设框架协议书》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2011-037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在福州市

铜盘路软件园

C

区

28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黄国英先生主持，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就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

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2011- 038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下午

13:

00-14:30

在福州市软件园

C

区

28

号楼

5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

事

3

名。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

（自

2011

年

9

月

14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13

日止）。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

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2417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2011-039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

）

553

号】核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3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0.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6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53,769,03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6,230,

970.00

元。较原计划的

223,753,200.00

元募集资金超额募资

322,477,770.00

元。以上募集资金

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24

日出具的天健正信验（

2010

）综字第

020052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根据相关监管要求，本公司已将发行费用中的非直接相关费用

722.72

万元转入当期损益。公司已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自

2011

年

3

月

3

日起至

2011

年

9

月

2

日止）。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3

月

3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上的《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截至

2011

年

9

月

2

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

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实现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根

据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展情况，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公司计划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1

年

9

月

14

日

起至

2012

年

3

月

13

日止），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将主要用于

补充因公司业务扩张导致的流动资金不足。

公司本次使用上述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同时，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

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政策、 法规规范使用募集资

金，在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后及时披露。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没有与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同时，公

司已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监事会发表了如下意见：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

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1

年

9

月

14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13

日止）。

公司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福建三元

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认为：三元达本

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使用可以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节省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同时三元达承诺在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或金额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的风险投资；有关该事项信息披

露恰当、充分、完整，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太平洋证券同意三元达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自

2011

年

9

月

14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13

日止），到期将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备查文件

1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4

、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７９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Ｇ０８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７

，

３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 派

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１．８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８７

深圳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７７

香港中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６５１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公司

４ ０８＊＊＊＊＊５６５

无锡中科汇盈创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５ ０８＊＊＊＊＊４７０

北京兆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６３７

安徽百商电缆有限公司

７ ０８＊＊＊＊＊３９７

上海昊楠实业有限公司

８ ０８＊＊＊＊＊５９８

惠州市普惠投资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 黄若蕾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２－２２８８５７３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２－２２８８５７３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５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股本

３９０

，

０９８

，

９６８

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４． ５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

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１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３９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０＊＊＊＊＊９４３

陈爱莲

３ ００＊＊＊＊＊９０１

吴良定

４ ０１＊＊＊＊＊０２５

倪伟勇

５ ０１＊＊＊＊＊６０５

夏越璋

６ ０１＊＊＊＊＊９３０

蔡竹妃

７ ００＊＊＊＊＊９６２

张锡康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万丰工业园

咨询联系人：徐晓芳 章银凤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５－８６２９８３３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５－８６２９８３３９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１４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8

2011

年

9

月

14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39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新产品鉴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8

月

20

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以下简称

"

中电联

"

）组织并主持召开了由青

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完成的

"22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附件（复合

套管户外终端 （

HL-YJZWCF4 127/220 1×2500

）、 瓷套户外终端 （

HL-YJZWC4 127/220 1×

2500

）、长型干式

GIS

终端（

HL-YJZGG-C 127/220 1×2500

）、短型干式

GIS

终端（

HL-YJZGG-D

127/220 1×2500

）、整体预制橡胶绝缘件绝缘接头（

HL-YJJJI2 127/220 1×2500

）、整体预制橡胶

绝缘件直通接头 （

HL-YJJTI2 127/220 1×2500

））

"

（以下简称

"22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附件

"

）和

"

铜芯乙丙橡皮绝缘氯丁橡皮护套风力发电用耐寒耐扭曲软电缆（

FDEF-40 450/750

1×240

）

"

（以下简称

"

风力发电用耐扭曲软电缆

"

两项新产品鉴定会。与会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

会通过会议鉴定的方式对上述新产品进行了鉴定。

2011

年

9

月

13

日，公司收到由中电联颁发

的中电联鉴字【

2011

】第

105

号关于

"22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附件

"

以及中电联鉴字

【

2011

】第

104

号关于

"

风力发电用耐扭曲软电缆

"

新产品鉴定证书，形成鉴定意见分别如下

:

一：对于

"22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附件

"

产品：

1

提供鉴定的技术文件，齐全、完整、正确、统一，符合产品技术鉴定要求，可以指导生产；

2

提交鉴定的产品通过电力工业电气设备质量检验测试中心的型式试验和预鉴定试验，

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

GB/Z 18890-2002

《额定电压

22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及其附件》

标准的要求。产品经现场检测，结果合格；

3

产品采用加强型半导电应力锥结构，机械强度高，电气性能稳定；橡胶绝缘件绝缘采用

透明材料生产，便于内部缺陷检验；中间接头产品采用冷缩安装方式，安装便捷；

4

该公司生产和检测设备先进、齐全，生产工艺完善，可以满足批量生产的要求；

5

该公司通过了

GB/T 19001－2008/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GB/T 24001－2004/

ISO 14001

：

2004

环境管理体系和

GB/T 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产品的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致同意通过产品技术鉴定，可以

投入生产。建议进一步积累运行经验。

二

:

对于

"

风力发电用耐扭曲软电缆

"

产品：

1

提供鉴定的技术文件，齐全、完整、正确、统一，符合技术鉴定要求，可以指导生产；

2

产品通过了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的型式试验，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

Q/

02HDL 079-2011

《额定电压

1.8/3kV

及以下风力发电用耐扭曲软电缆》标准的要求。产品经现

场检测，结果合格；

3

产品设计合理，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可以满足风力发电用反复扭转的性能要求，同时

具有较好的耐低温、耐老化、耐油污性能；

4

该公司生产和检测设备先进、齐全，生产工艺完善，可以满足批量生产的要求；

5

该公司通过了

GB/T 19001－2008/ ISO 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GB/T 24001－2004/

ISO 14001

：

2004

环境管理体系和

GB/T 28001－2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鉴定委员会认为该产品的综合性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一致同意通过产品技术鉴定，可以

投入生产。建议进一步积累运行经验。

220kV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附件是中国电线电缆行业

"

十二五

"

发展指导意见中提出

的重点新产品开发项目，风力发电用耐扭曲软电缆与

"

国务院在《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

中提出的风能发展目标到

2020

年风电装机容量达到

3000

万千瓦

"

相符合，公司这两个新产品

的投产使用，将为国家电力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9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250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56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牟金香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本议案需提请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程》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风险投资管

理制度的议案》。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公司内部控制

规则落实情况自查的议案》。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情况自查表及整改计划》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保荐机构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

<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规则落实自

查表及整改计划

>

的核查意见》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

2011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通知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的《关于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1-057

）。

特此公告。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现修订如下：

原文：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6,466.17

万元。

现修订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9,699.255

万元。

原文：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精细化工产品中间体制造；经营本企业和本企

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现修订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精细化工产品中间体制造；经营本企业和本企

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生产、科研所需

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危险化学品的制造凭安全生产许可证。

原文：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26,466.17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26,466.17

万

股。

现修订为：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9,699.255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39,699.255

万

股。

证券代码：

002250

证券简称：联化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57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29

日（星期四）

10

时

2

、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总商会大厦

17

楼会议室

3

、召集人：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

5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9

月

26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项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三、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1

年

9

月

26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股东因故不

能亲自到会，可书面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事项

1

、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2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

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3

、法人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

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手续登记。

4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11

年

9

月

28

日下午

4

：

00

点之前送达或传真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5

、登记时间：

2011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

：

00－11

：

00

，下午

2

：

00－4

：

00

）。

6

、登记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总商会大厦

17

楼联化科技证券部。

五、其他事项

1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叶彩群 郏曼蓉

联系电话：

0576-84275238

传真：

0576-84275238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劳动北路总商会大厦

17

楼

邮 编：

318020

2

、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特此通知。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致：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

□

、 反对

□

、 弃权

□

委托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569

证券简称：步森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5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1

年

9

月

9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11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3,34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4.0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10

股派

3.6

元）。对于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9

月

19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1

年

9

月

20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2011

年

9

月

1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实施方式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1

）

IPO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

2

）

IPO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五、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大楼四楼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寿鹤蕾 钱明均

咨询电话：

0575-87047953 87480311

传真电话：

0575-87043967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419

证券简称：天虹商场 公告编号：

2011-048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协议签署概况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租赁深圳市信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松柏路信义御城豪园项目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部分面积， 用于开

设天虹商场。租赁面积约

34360

平方米（具体面积以政府测绘部门最终实际测量为准），租赁期

限为

20

年，项目总投资约

5,467

万元，交易总金额约

47,881

万元（含租金及商业服务费）。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深圳市信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贤义

注册资本：人民币

88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罗岗信义假日名城菁华园

H

栋

S112-S118

商铺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深圳市信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其具备开发房产出租物业、并提

供商业服务的资质，具备协议履约能力。公司与深圳市信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就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信义湛宝大厦项目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已实际履行，

2010

年，公司与深圳市信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生交易金额（商业服务费）约

1.6

万元，占公司同

类业务交易金额的

0.003%

。

三、协议主要内容

1

、签署时间：

2011

年

9

月

13

日

2

、交易对方：深圳市信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交易标的：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松柏路信义御城豪园项目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的部

分面积，租赁面积约

34360

平方米。

4

、交易总金额：约为

47,881

万元（含租金及商业服务费），该费用按月支付。

5

、租赁期限：

20

年。

6

、生效条件：《协议书》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

、本协议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2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3

、本协议用于公司租赁物业开设商场，有利于公司扩展连锁门店网络，扩大影响力和提升

行业地位。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不存在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但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不可避免又

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有可能会影响协议的履行。

特此公告。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备查文件：

1

、《协议书》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44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8

月

20

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二箹一一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9

月

13

日上午

10:00

2

、召开地点：公司

422

会议室

3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表决形式

5

、主持人：董事长黄伟潮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八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99,776,0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9.60%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保荐代表人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会议以

199,776,0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

反对，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会议以

11,232,0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弃权，

0

股

反对，通过了《关于新增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亚太机电集团有

限公司、黄来兴、黄伟中、施纪法、施瑞康、陈雅华回避了表决。

（《关于新增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赵世焰律师、宋修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独立董事对新增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

、保荐机构对新增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意见；

4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7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的监事五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五名，会议由监事

会召集人施纪法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北京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

的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5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北京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1

年

9

月

13

日，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北京全资子公司提供

借款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向全资子公司北京浙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浙

亚

"

）提供借款。

一、借款基本情况

1

、借款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

2

、借款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

年

3

、借款利息：以同类业务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结算

4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5

、公司董事会授权北京浙亚经理层办理相关手续。

二、全资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浙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1

年

8

月

19

日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住所：安吉经济开发区康山工业区

营业范围：零售汽车配件；销售机械设备及配件、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建筑材料；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向北京浙亚提供借款，是为了解决北京浙亚的资金需求，推进

投资进度，使其尽快实现经济效益，提高公司经营业绩。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84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6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1

年

9

月

1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形式召开。公司于

2011

年

9

月

9

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传真形

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应为

9

人，实到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名。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黄伟潮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管也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

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北京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

的议案》。

《关于向北京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

总经理的提名，聘任冯冬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的议案》。同

意审计委员会的提名，聘任胡烨卿女士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子公司管理制度》。

五、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九月十三日

附：简历

冯冬杰，男，

1962

年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专业技术组长、部

门技术负责人、技术中心副总工程师，中德合资一汽

-

大众汽车公司产品工程部经理，德国大

众集团（中国）生产技术总监。

冯冬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胡烨卿，女，

28

岁，本科学历，会计师。

2006

年

3

月至

2010

年

5

月就职于浙江三弘集团有

限公司内审科，

2010

年

5

月进入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工作，现任审计部科长。

胡烨卿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